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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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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 20世纪 50年代的历史考察，探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及其政治逻辑。研究

指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并非西方理论中的“分权”或“对抗性自治”，而是以超越历史局限、促进平等

团结为出发点，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作型自治”。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文本与领导人论

述，文章揭示该制度的双重正当性：在价值层面，其以消除民族隔阂、构建“民族大家庭”为目标；在实践层面，其

通过中央主导的区域性自治安排，突破西方传统族裔分界逻辑，强调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现代化理想。研究发

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路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其建立过程遵循中央统筹下的协商型治理模式，自治区域划

界不以民族人口占比为标准，而是注重资源整合与发展效能。研究结论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本质上是

“实质理性”导向的政治设计，既超越了历代王朝边疆治理体制，也区别于苏联式多民族联邦制，为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现代治理提供了以“发展共享”为核心的制度范式，这对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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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如何认识民族区域自治

中的“自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

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不断被

强调。党的二十大更是鲜明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将中华民族置于国家发

展进程的核心位置。学界对此讨论热烈，提议增

强理论自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

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认真回答新中国

成立以来各项有关民族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系，尤其应当回答作为其核心设计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在新时代的定位、功能等重大问题。②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民族工作话语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民族

事务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学界围绕民族区

域自治的争论逐渐变得异常激烈。③这些争论可

以概括为“两个思路”：一个可称之为“制度强化

论”，建议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完善少数

民族权益保障机制，制定省级《自治条例》，按照条

例实现自主管理；④另一个可称之为“制度转型

论”，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强化民族间的分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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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整合，主张以公民权利

框架重构民族政策。①以上两种思路，在要不要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上显然针锋相对，但二

者对“自治”内涵的理解却是相当一致的，均认为

“自治”是以“民族”为主体的行动者与中央政府实

行制度性分权的政治安排。这种理解反映了西方

政治理论和实践对当代中国人政治认知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某群体的“自治”是个体意志

自由、自律的外在延伸，“人的目的是将他自己决定

为一个自由存在物，即自治的和自动的存在物”[1]，

而与之相关的“自决”就成为一种政治上的“至

善”，是民族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

无论是“地方自治”，还是“民族自治”，其正当性

（legitimacy）②基础通常都是在“国家—社会”或“中

央—地方”的二元框架下获得的，是作为权力制衡

的手段而出现的制度安排，这一正当性基础与西

欧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和16世纪以后绝对主义国家

兴起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带有鲜明的西方式的

自由主义和抗争政治的特点。

然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产生和发展于完

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资源，因此具有迥然不

同的价值内核和正当性基础。对中国语境下“自

治”的含义，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地方自治”的基本

原则是“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2]，这种自治从

产生之初就不具有“体制-反体制”的对立特征。

具体到民族区域自治，既有研究也注意到这种差

别，其最主要表现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并非基于

“族裔民族主义原则追求单一民族独立/自治”，而

是“着眼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3]，是以国家为中

心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尊重少数民族特殊性之

间采取的妥协性制度安排”[4]，是“帝国遗产③、民族

国家与社会主义价值的综合”[5]。法学家从法律条

文解读上提出相似观点，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权在

性质上不同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模式的“分

权”，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获得国家优惠和照

顾的权利”[6]；民族区域自治法属于“愿景性规范”，

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性表述”[7]，不同于古代中

国的羁縻制度或分权式央地关系的国家结构形

式。学者们采用不同概念对中国式“自治”的政治

伦理进行探究，为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良好

的切入点。

更为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谋划和推进民族工

作，为理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逻辑提

供了新的理论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即

“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

合”④。这从制度运行机理层面揭示民族区域自治

既非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亦非民族群体的排

他性诉求，而是基于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共同发

展契约。这一理论特质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发展为“增进共同性”的实践导向，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和主线，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要“确

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

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

富裕”⑤ 。

总结既有成果，国内学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正当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的思想溯源，以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为

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进逻辑提供了扎实

的学术基础。其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从“民族自

①参见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32-143页。

②“正当性”（legitimacy），又译作“合法性”，一般是指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不仅指统治集团对自己为何能实施统治的合

理性说明，更是民众对政治统治的一种信任或信仰。国家权力或某项政治制度能否长期有效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正当性”的说明性和被信任度。对该概念的讨论与分析，可参见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2期，第2-19页；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第166-178页。

③此处“帝国”指的是中国古代帝制国家。

④“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

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同时，要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实施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

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既包

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

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参见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09），载《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 二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0-301页。

⑤参见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08），载《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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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到“区域自治”的理论转型过程，①以党从“幼

稚”走向“成熟”的蜕变历史，证成该制度实施的

“历史必然”。然而，该路径未解释这种转变与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传统的关联，而以“民族问

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作为

转变过程的总说明，阐释方式止步于哲学式思辨

和认识论层次，弱化了社会科学的分析性。二是

制度形成史研究，，凭借扎实的档案实证揭示了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过程中的复杂互动，还原了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

称《共同纲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过

程，②以此说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后出于对新生国家建设

的考虑而采取有利于国家统合的制度安排，但该

路径容易将决策动因简单归结为对苏联联邦制的

否定，缺乏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国家建设理想

的充分观照。三是比较制度研究，其试图勾连古

代中国“因俗而治”传统，或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

家的制度比较，③虽然开创性地拓展了学术视野，

但部分研究陷入“制度功能类比”的机械论证，缺

乏对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理论分析，忽视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巨大影

响力。

本文将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理论

阐释和制度实践两个维度来考察1949—1957年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和推行的历史过程，以重新

理解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视野中该项制度所

立基的价值基础和政治理想。在这个时期，民族

区域自治是一项“新制度”，中共中央围绕它的正

当性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阐释；同时，制度的推行、

落地体现为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

地方的建立，这是一项包含了大量具体环节的工

作，同样体现了制度背后的价值目标。文章划定

讨论问题的时间基于两点理由：其一，该阶段是理

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意涵的最主要时期。当代

中国 90% 以上的自治区和自治州均在此阶段建

立。同样在这一阶段，“民族区域自治”被写入《共

同纲领》和“54宪法”，成为新中国政治正当性的重

要支柱之一。其二，1958年以后民族工作受到全

国政治形势影响，呈现出若干反复，很多政策实践

被搁置或废弃，而 80年代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在制度的运行环境和政策

逻辑上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明显不同。故笔者

不将其纳入讨论范围，日后当另撰文辨析。

二、为何要“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

政治理想

“正当性”是理解一个政权体系或一项政治制

度得以稳定存续的重要概念。在韦伯的经典论述

中，“科层制”构成了现代政治体系“正当性”来源

的基础。④但是，基于“工具理性”的“科层制”更适

合解释一个静态、成熟的政治体系“正当性”来源，

而在动荡、激变的社会环境或政权初立背景下，

“正当性”则需要基于“实质理性”进行主动构建。

这里的“实质理性”，通常表现为具有意识形态色

彩的政治理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而言，“民族区域自治”正是一项需要对其“正当

性”进行阐释乃至建设的新制度。相较于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已具有长时期理论铺垫的“人民

民主专政”，“民族区域自治”直到《共同纲领》颁布

后才作为新中国的一项正式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⑤为此，中共中央对该制度

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大量的说明和阐释。

（一）超越两项“旧制度”：“联邦”与“行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的形成和演变过

程，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在建党初期，党的民族理

论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民族制度经验的较大影

响，将“民族自决”和建立“联邦共和国”作为政治

宣传的核心。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特别是

通过长征时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深度接触，中共

①参见张尔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

展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参见丁小丽、孙前梅《“转变的开始”抑或“转变的完成”——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观点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

2010年第 4期，第 103-110页；董世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 4期，第

13-18页。

③参见王铁志、沙伯力主编《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吕永红《民族、国家与制度——历

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④参见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5-438页。

⑤参见陈扬勇《〈共同纲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兼谈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第8期，第1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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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认识逐渐

加深。这种认识论上的突破集中体现为在抗日战

争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关

于中国民族制度的理想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向

“民族自治”的转变，并最终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时确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由于

这一演变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中共中

央就需要向社会各界（尤其是民主人士和少数民

族代表人士）解释新中国为什么不实行苏联式的

民族联邦制。

最早可见的公开解释是周恩来于 1949年 9月

在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前所作的报告。此

时的周恩来作为领导起草《共同纲领》的负责人，

需要向与会代表说明《共同纲领》所涉及的各项内

容，其中谈到“国家制度”问题，除了明确其为“新

民主主义”性质外，还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

国家（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多民族

联邦制”。“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间是

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

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任何民族

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

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

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

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

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

力。”[8]该解释并未在理论上否认“自决权”和“联邦

制”的“正当性”，而是将重点放在“反对帝国主义

破坏”的现实考量上。应当说，中共中央在这一时

期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准备并不像后来那

样充分，对该项新制度的说明，更多依靠“与各民

族协商”的真诚态度（“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

国主义者的挑拨”），而非对制度“正当性”的直接

理论阐释。

这项理论阐释在 1957年 8月的青岛民族工作

会议上，由周恩来予以进一步补正。②这次经过制

度实践检验的阐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

的体系化建构。在这次著名的讲话中，周恩来将

理论阐释的重点放在中国与苏联存在历史与现实

的差异：首先，在历史维度上，两国形成“多民族国

家”的历史有所不同。苏联“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是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众多“少数民族”是以殖

民地的形式被纳入到沙皇俄国版图，各民族间缺

乏有效的交流和融合，空间分布上大多是“一个一

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

础则是历史上“汉族”与“兄弟民族”长期互动的结

果，由此造就“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分布格

局。其次，在革命逻辑层面，同为新兴社会主义国

家的中苏两国在革命进程上有很大差异。十月革

命时的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候打这

个擂台是不容易的”，又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

家里进行革命”，“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是“摧毁旧

有的殖民地关系”、打破旧体制的有力武器；而旧

中国整体上沦为半殖民地，各民族都成为帝国主

义压迫和奴役的对象，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

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在这一革

命战争过程中各民族建立起了密切关系，形成了

同甘共苦的战斗友谊，并最终“使我们这个民族大

家庭得到了解放”。正是这样的内外部关系，使得

中国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

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通过双重维度

的比较分析，周恩来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性质作出总结：“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

件 ，革 命 运 动 的 发 展 也 给 了 我 们 合 作 的 基

础。//……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

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

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

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

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

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

家庭。”[9]

该阐释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经典

论述，它不仅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与苏联民族联邦制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通过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指出相

较于“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种更适合

中国国情、更优越的制度安排，因为它既能保障各

①参见金炳镐、王铁志《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256-276页；刘晓原《边

缘地带的革命：中共民族政策的缘起1921—1945》，万芷均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5-156页。

②事实上，这个著名的讲话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发表了部分内容。讲话全文直到1980年才公

布。参见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民

族》，1980年第1期，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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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又能在各民族合作的基础

上实现共同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该阐释包含了

对“自治”概念极具创新性的理解，即将一项以“自

治”为关键词的制度目标和优势定义为“合作”，显

示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创新。“中国民族宜合

不宜分”构成了这项阐释的最终结论。

如果说面对各族干部群众，“为什么中国不能

实行苏联式的联邦制”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那

么，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边疆民族

地区不直接实行行省制？”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接管

的地方行政架构，是国民政府用以治理国境内全

部领土的“行省制”。因此，对“为什么中国不能实

行苏联式的联邦制”的解释，更多服务于中国共产

党原初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连续性，而对“为什

么中国不能全部实行行省制”的阐释才涉及更为

现实的制度变革。①

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并没有单独讨论“行省

制”，而是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族制度与王朝时

期的民族制度归为一类，并予以批判。例如，时任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上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

报告，谈到民族问题时认为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主

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及后者

对前者的反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

“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为首的封建阶级和

官僚资产阶级”这一“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敌人”，国

内的民族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历史上的

“民族压迫”制度和“大汉族主义”一方面造成“民

族间的仇恨、隔阂、猜忌，特别是汉民族对各少数

民族的歧视和各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不信任”，另

一方面造成“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

济、文化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就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使民族间的平

等和自愿联合有了可靠的基础”[10] 219。差不多同

时，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

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谈到少数民族问题

时，也基本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历史上的反动统

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使得“少数民族与

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而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消除这种隔阂、最终真正形成

“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其条件就在于实行“政

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11]。

因此，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实行的单一行省制，

被批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的

一种形式，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对这项旧制

度的纠正。旧制度造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隔

阂甚至仇恨，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能够真正

实现民族平等，而且能够化解历史上形成的隔阂，

最终促成各民族的大团结。应当指出，这一正当

性论述绝非那个年代“阶级话语”在少数民族事务

上的具体复述，而是中国共产党以具有强烈阶级

性的“人民话语”超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

设，②与其作为革命性政党的行动逻辑紧密相连，

即以打破阶级压迫、实现人人平等为最终革命目

标，始终饱含对所有受压迫群体（包括少数民族中

的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通过革命实现“人民当

家做主人”。这里的“人民”毫无疑问包括了全国

的“各族”人民。

（二）指向一个“大目标”：建设各民族友爱合

作的大家庭

上述分析显示，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优越性的阐释中，无论是与苏联式的联邦制相比，

还是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单一行省制相比，民族

区域自治都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合

作。这里显示了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

理解中包含了一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治”极为

不同的逻辑和定位，即并未将“自治”视为“目标”，

而是将之视为实现各民族间团结与合作的“手段”

或“途径”，其背后指向一个新的“大目标”。

1950年 10月，在国庆一周年政务院欢宴各民

族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明确阐述了这一“大目标”。

他指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最近几十

年来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民

族压迫政策，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存在不团结，甚

至互相仇视的情况，“可是近一年来的情况大不同

了。由于我们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打倒

了以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

治，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中国各民族

①实际上，认真回顾 20世纪 5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阐释，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上述将“民族区域

自治”与“联邦制”相比照，从“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联邦制”来证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当性和优越性的论述，是相当鲜

见的，从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后直到1957年8月的青岛会议，八年间甚至从未出现。

②参见励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百年演进历史》，《民族研究》，2021年第３期，第 1-14页；励轩《对一些多民族国

家“人民”话语的分析》，《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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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根本的改变，从过去压迫和被

压迫的关系改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是

不能就此满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

民族团结，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行民族

的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训练和培

养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

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以便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

家庭”[12]。

这段讲话可以提炼出三个要素。首先，中国

历史上的民族制度和民族关系存在“歧视和压

迫”，这导致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的不团结，

甚至彼此仇视。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民族压迫”，实现了各民族间

的“平等”，并在“平等”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各民

族间的“团结”。再次，新中国民族制度的目标是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

大家庭”。这一“历史—现状—目标”的“三段论”

框架显示“民族区域自治”与培养民族干部、发展

各族文化和生产力等政策一道，均被定义为实现

民族平等的“手段”。换言之，“自治”本身不是政

策目标，而通过“自治”达成的“平等”“团结”和“发

展”才是“多民族中国”的真正目标。

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仅通过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还无法完成，这就涉及制度的另一重政策目

标——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李维汉在中

央民委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1951.12.21）作《有关

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谈到，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普遍推行还不等于

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

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使得各

少数民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时“在事实上”受到很

大限制，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不仅

在于保障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平等权利，而且在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

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能逐步

地改变其落后状态，逐步地达到事实上的平

等”[10]256-257。

上述引文所展示的解释框架，存在于这一时

期几乎所有领导人讲话和制度规定之中，显示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中

的“自治”的理解与西方经典“自治”理论（无论是

“地方自治”，还是“民族自治”）具有相当大的差

异。在西方经典“自治”理论中，“自治”本身就是

“目的”，代表与更高一级的政治体“对抗”/“妥协”

的可能性，其正当性在于对自由的保障需要“权力

对抗权力以达致平衡”。①但在中国共产党关于

“民族区域自治”的阐释中，“自治”从来没有被视

为可自证其意义的“终极目的”，而是被视为实现

更高政治理想的途径。这个更高的理想就是“平

等”“团结”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在民

族工作中的基本制度，内嵌于“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之中。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具有未来指向的“建设理想”并非仅指物质层

面的经济建设，更是通过理想的昭示，为全国各族

人民指出光明的未来，展现出这一“建设理想”具

有“共同命运”的塑造意义。同时，由此可以预见，

该制度是会随着国家发展建设阶段的变化而作出

相应调整。

三、如何建“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的

政治实践

对一项新制度正当性的理解，除了需要分析

执政者关于制度目标的阐释外，还需要观察制度

在落实为具体的工作流程时所遵循的实践标准和

行动逻辑。“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共同纲领》规定

的基本制度，需要最终落实为具体的机构、人员和

组织形式，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各级自治地方

的建立。相比于大多数欧美国家基于权力制衡或

承认政治的“族裔自治”模式②，中国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实践过程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

特点，即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主动推行的制度，具

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在自治区域的行政区

划上也突破了传统王朝“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

的分界原则，这与其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伦理直

接相关。

①参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0页；安东尼·史密

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32页。

②因其背后蕴含的政治风险，很难令支配权力群体“自愿”分享权力，大多数案例是通过族群“抗争”或政党竞争来实现。

参见屠凯《西方单一制多民族国家的未来——进入21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清华法学》，2015年第 4期，第 141-153页；许

川《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的内在逻辑——基于英国和西班牙五个地区的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 2期，第 84-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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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政权主导下的协商型自治

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路径呈现出

鲜明的中央政府主导特征。通过对1949年以来民

族地区建制沿革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五大省

级自治区的形成均遵循“一般行政区——民族自

治区”的转型轨迹：新疆、广西、宁夏在 1955—1958

年改制前均以省级建制存在；西藏在建立自治区

之前并未设省，而是以“西藏地方”这一特殊行政

形态存在，但仍隶属于“西南行政区”这一大的行

政架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间先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但该自治区依然是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建立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其性质与早

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北方诸省政权并无本质

差异，且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边界的最终形成仍依

赖于中央政府对绥远等行省的行政重组。这种建

制转换过程揭示出两个核心特征：其一，所有自治

地方均建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完成军

事接管并建立常规行政体系之后；其二，原有行政

架构与其他省份具有制度同构性，这与港澳“高度

自治”区域基于历史条约形成的特殊法理地位存

在本质差异。①

从制度发生学角度考察，民族区域自治的创

设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主动建构型”治理智慧。相

较于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冲突-妥协”型自治模

式②，中国的实践呈现出三重制度创新：首先，其建

构于新生政权具有绝对军事政治优势的背景下，

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消除主权让渡风险；其

次，制度设计遵循“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的双向建

构路径，其推行过程呈现出政策统合与在地协商

的辩证统一；最后，自治权限的配置始终以维护国

家统一为前提，形成“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层治

理”格局。档案文献显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过

程始终贯穿着“酝酿-协商-共识”的治理实践链条。

以新疆为例，1952—1953 年，在中共中央指示下，

新疆分局将党的“群众路线”与当地多民族的社会

现实相结合，先召开2次党员干部座谈会统一认识

（35人），继而分别组织各民族干部专题座谈会（74

人），最后扩大至 146人的各族各界代表会议。③广

西遵循了基本相同的酝酿过程：广西省委提出倡

议意见报中央同意后，召开省委扩大会，吸收各地

委负责同志参加，“通过会议把各方面的意见加以

分析集中，达到统一认识”；然后“从党内到党外，

从上到下”，立即与省级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同时

在党内县委以上开会讨论；最后通过各民主党派、

各级人民委员会、政协委员会等在党外开展讨论，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④

这种递进式协商既保证了中央意志的贯彻，

又通过“合理化论证”[13]实现对不同诉求的整合。

其核心在于通过程序正义建构制度合法性。其运

作逻辑可概括为“领导型协商”模式——首先“有

领导地”确定一个“既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

照顾到少数人的不同意见”的方案，然后“通过合

理化论证以转换不同的偏好，最终消除分歧、达成

共识”[14]。这一过程既是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过程，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正当性的宣教过程。通

过广泛动员各族人民参与其中，并进行有意识的

引导，将国家政权具象化以导入“自治机关”，增强

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体认感，完成“制造共同命

运”[15]过程。因此，这种治理技术既非简单的行政

指令，也非被动妥协，而是兼具政治整合与民主协

商双重功能的制度创新。

协商自治机制的政治效能突出体现在国家认

同的形塑层面。费孝通先生记录的龙胜各族自治

县案例表明，中央政府通过民族访问团的深度介

入，将抽象的“当家作主”理念具象化为参访体验

与政治实践。“我们访问团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

行家访，告诉他们在中国里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

族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各民族自己的事要由自

己来办……我们帮他们建立自治区域，请他们的

代表来北京和到其他地方去参观。”[16]这种“具象

化治理”策略成功实现了三重转换：将军事胜利转

换为制度权威，将民族差异转换为文化特色，将地

①参见屠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研究：以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和香港为例》，《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 5期，第 5-

20页。

②参见王铁志《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民族》，2001年第 4期，第

77-81页。

③参见《新疆分局就“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给主席并中央、西北局电》，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

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11-312页。

④参见《中央对陈漫远、韦国清、覃应机等同志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的意见的批复》和《在国务院第五十一次会

议上所作关于酝酿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情况的汇报》，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和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第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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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认同转换为国家认同。而新疆地区广泛开展的

党的民族政策宣传、自治机关驻地协商、委员名单

酝酿等举措①，本质上也是通过程序正义建构制度

合法性的政治实践工程。

这种“协商型自治”的实践路径，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治理传统的创造性结合。

中共中央始终以国家统一为底线，通过制度化的

协商程序将多元诉求纳入统一框架，其治理智慧

体现为“领导权”与“参与权”的辩证统一：既通过

党组织掌握制度建构的主导权，又赋予地方充分

的协商参与空间；既确保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又承

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这种“双向建构”路

径，既避免了苏联式联邦制的离心风险，又超越了

西方代议制下族裔博弈的零和逻辑，为多民族国

家治理提供了“制度整合-文化包容”的动态平衡

方案。

（二）合作与发展取向：自治地方划界的标准

与逻辑

在西方权利视角、代议制民主下实现“自治”，

普遍遵循“人口多数原则”，如金里卡所强调“少数

群体需通过行政边界重构形成人口多数方能实现

自治权”[17]。但中国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

对自治地方的行政边界的划定则采取了相当不同

的思路。

《共同纲领》第六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各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对“聚居

区”的认定并不以人口作为衡量标准。李维汉对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说明性文字中专门强调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

础的区域自治”，“不应以少数民族所占当地人口

的一定比例为基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违反共同

纲领的”[10]249；同时指出：“有些与汉族聚居区相连

接或相交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经济、政治和

历史的原因，在实行区域自治时，包含了一部分汉

族居民区和城镇，个别民族自治区所包含的汉族

居民甚至占自治区人口的多数。这是允许的，因

为这既有利于民族团结，更有利于自治区的建设。

在有关的少数民族愿意时，应当鼓励和说服有关

的汉族人民参加自治区。”[10]262中国现有的五个省

级自治区在成立之初，除新疆和西藏“实行区域自

治的民族”的人口比例超过一半外，其余三个自治

区均未占多数 ,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占比

13.12%，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占比 33.21%③，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占比 33.39%④。新疆在建立

省级自治区前，内部其他各民族还分别建立了 11

个自治区域，其人口比例占绝对多数的是极少数

（仅有 2 个），“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所在比例在

1/3 上下，有的甚至更低，每级区域内均生活着多

个不同民族。⑤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虽然占区

域内总人口 90% 以上，但当时尚有一半以上的藏

族人口生活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份。

同样作为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益的制度设计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也不以人口比例作为依

据，而是通过特别的制度设计将其纳入国家政治

之中。在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中，要求适当分配当

地政府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吸收少数

民族参与政府工作，以使少数民族的委员能反映

其民族的要求和意见，并在执行与少数民族相关

的政务活动时，与少数民族委员协商。《地方民族

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虽然规定了少数民族所

占总人口比例（10% 以上）作为民族聚居和民族

杂居的区分标准，但对适合建立联合政府的其余

四类情况，⑥并不强调人口原则，而是将“民族关

系”“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列为重要参考。《民

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自治区，

除第一类属于“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

自治区外，第二类（“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为基础，并包括个别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

①参见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 1937年—1966年 4月》第一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

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②数据来源：郝维民《内蒙古自治区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③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人口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④数据来源：周瑞海《宁夏回族自治史略（1936—1988）》，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该数据经由作者整理而来，资料来源：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干调查材料汇编》，内部资

料，1956年。

⑥其余四类情况是：1.少数民族人口不达境内总人口数量百分之十，但民族关系显著，对行政发生多方面影响的省（行

署）、市、专区、县、区和乡（村）；2.两个以上少数民族杂居，但未实行联合自治的地区；3.民族自治区内汉族居民特别多的地

区；4.其他因特殊情况，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可，有必要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参见《民

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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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区”）和第三类（“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也可看成各民族的杂居区。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

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设计，吸收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民族工作经验，实践上表现出明显的“交织

性”。在民族聚居区和民族杂居区分别成立民族

区域自治政府、民族民主联合政府①，或者按区域

的行政层级划分，在县以上的区域建立各族民主

联合政府、县以下的区域依情况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②。这样的制度安排，固然是基于中国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证据（多民族交错杂居），

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治”的政治伦理使

然，即自治并非基于族裔民族主义原则，而是指向

更宏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强调“共同生

产生活的区域”，着眼于各民族团结合作与发展

进步。

因此，是否有利于地方发展就成为自治区域

划界的重要标准。内蒙古自治区于 1947年建立，

但其行政范围的最终确定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多次调整后完成的。③合并后的内蒙古自治区面

积近14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1 234万，蒙古族人

口比例仅占 11.21%（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

据）。为什么在自治区成立、蒙古族的自治权利已

经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扩大区域范围？

该方案甫一提出，当时即有干部和群众表示不理

解，因此在蒙绥合并时毛泽东提出“开两扇门”的

话来解释：“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

蒙人要欢迎汉人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

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

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18]一方面，近

代以来的行省化运动确实导致了内蒙古地区旗县

并存和农牧矛盾，部分蒙古族上层人士不断呼吁

恢复到清代蒙古族的传统聚居区范围，④但中央采

取合并的态度并不是为迎合或安抚地方民族主义

情绪，而是强调不同民族所具的优势，惟有合作才

能最终实现共同开发、共同发展。这与毛泽东此

后关于“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19]的

说法相互呼应。这一原则在此后民族自治区域的

区划中多有体现：建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区域时，均包括相当一部分

经济更发达的城镇地区；建立藏族的自治区域时，

既强调建立包括“前后藏和阿里地区、昌都地区”

的西藏地区，又考虑到“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等地的藏族人口与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

便于合作”[20]，分别将其保留在原有省份之内成立

不同级别的自治地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制争

议（1956—1958）集中体现了发展型自治的制度理

性。面对“分治派”主张的东西分省方案，周恩来

创造性地提出“合的方案”，明确指出：“我们的区

域自治政策，利于合，利于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共

同发展”[21]，其基本理由归结起来：合的方案有利

于增强各民族的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人口、技

术、资源优势，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积极因素，有

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西方自治理论往往将民族问题简化为族裔身

份与领土主权的二元对立（典型如金里卡的“文化

自治”与“领土自治”之分⑤），而中国的“发展型自

治”⑥则以空间重构为纽带，将民族自治嵌入国家

现代化进程，实现“空间正义”与“文化互补”双重

维度的治理。从实践逻辑看，内蒙古的“开两扇

门”、广西的“民族合作自治区”、涉藏地区的跨省

协同网络，均体现出对“差异地理学”的深刻把握

——通过制度设计将不同民族、地域的资源禀赋

转化为协同发展的生产要素，在避免“族裔领土

化”的同时实现空间价值的再分配，而且这种“再

分配”是以区域内各民族人民共享的方式达成的。

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脚点正在于“区

域”原则，而非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民族”原则；

这种“区域”原则的自治一方面以制度的方式突出

民族聚居区与其他非聚居区域在族群、文化、宗

教、语言、习俗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进而显示

其与统一的行省制的差别；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民

族自决和民族联邦制，它从内涵上没有否定中华

①参见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7.21），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

②参见习仲勋《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习仲勋在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6.29），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

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③1954年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决定撤销绥远省建制，1955年将热河省翁牛特、赤峰等六个旗县划归内蒙古自

治区，1956年将甘肃省的巴彦淖尔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成立巴彦淖尔盟。

④参见杨思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63-83页。

⑤See 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⑥参见雷明昊《发展型自治——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模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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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一体性，而是为同一聚居区内各民族的合

作和发展提供制度条件。这一正当性原则并非抽

象的政治性愿景，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共同

对抗西方列强殖民压迫导出的必然逻辑，是各族

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结成共同命运、在共同

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这

个“自觉的政治实体”的现实表达。①可以说，注重

“区域”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将民族问题从“承认

政治”的窠臼中解脱出来，转向“文化互补性发展”

的共同体建设，进言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并非

单纯的权利保障机制，而是通过空间重构将各民

族纳入“共同现代化”轨道，使“多元”文化差异在

社会主义发展框架中转化为互补优势，最终实现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

四、讨论与结论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可视

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它超越

了西方自由主义框架下“权利本位”的自治范式，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传统“大

一统”政治智慧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

型正当性”叙事。这种正当性包含双重维度：在政

治哲学层面，它通过“平等—团结—发展”的价值

链条，将民族自治从“对抗性权利主张”转换为“建

设性国家工程”；在制度效能层面，则体现为“区域

因素”与“民族因素”的动态平衡机制，既防止族群

边界固化，又保障文化多样性存续。②换言之，“民

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不是作为置换“民族自决”的

政治口号，而是重新确立现代中国“中央—地方”

“汉族—少数民族”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一

统”与“地方有效治理”、“人口众多的汉族的新中

国”和“地大物博的少数民族的新中国”间找到平

衡和融通渠道，有效弥合了清末以来公民民族主

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两种建国论的冲突。③更进一

步的是，中国共产党还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强

调“自治”并非抽象、绝对意义的个人或群体权力，

不是“授予”或“恩赐”的权利，而是需要通过重塑

不同族群生活的政治经济形态、合力建设社会主

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来实现，不仅要保障少数民

族的平等权利，还要从政治经济路径实现民族间

“事实上的平等”。目前关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

研究，一些论者过度关注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

治理政策/制度的“工具理性”层面，有意或无意忽

略自治背后的正当性指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

治理想，进而对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一定的误解和

误导。如部分学者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中国共

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应对近代以来的“边疆

危机”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政策，是“消解分裂的

必须选择”[22]；或如一些学者所言民族区域自治是

一种“治理术”，最终目标是“巩固中央集权”[23]。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中国语境下“自治”的政治

伦理不仅包含对“自决”和“压迫”的两重否定，彰

显出“平等”的权利意涵，更内含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根本指向，强调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的面向，以及各民族团结协作形成“全国

一盘棋”式的“大一统”图景。

当前，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背

景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实意义更为凸显。

全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联系更为紧密，人口流

动也更为频繁，④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度互嵌，

各民族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新的交往空间。“区

域发展促进民族交融”的机制，正在重塑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网络。改革开放以来的

市场化转型对制度运行提出新课题。周平指出的

“族群身份政治化”现象⑤，部分反映制度实践中工

具理性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当民族身份被过

度标签化为资源分配依据时，反而可能强化群体

边界意识。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昭

示政策重心从“权利细分”转向“发展共享”的治理

理念，实质上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原初价值的

创造性回归，即通过区域发展促进民族交融。会

议明确强调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关键是帮助

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没有将重心放在

具体实施条例的权利划分上，强调把“维护国家统

①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3-21页。

②参见关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71-77页。

③参见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第11-17页。

④截至 2020年，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达 3371万，流动参与度大幅上升至 26.9%。参见段成荣、闵欣伟《改革开放

以来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1-11页。

⑤参见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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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团结”放在第一位，并将其视为民族区域

自治实行的初衷、坚持的依据、完善的目标；对干

部政策强调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无论是少数民

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

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24]。

这表明，新时代的民族事务治理目标不仅是保障

权利，更是通过共同事业促进价值共识的生成。

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有别

于西方“承认政治”的另一种可能。相较于西方部

分国家因“族裔领土化”引发的分离危机①，中国通

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性地践行了“民族因素

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原则，实现了“差异包容”与

“国家整合”的平衡。面向未来，基于“统一与自治

相结合”的宪法精神，该制度完善路径可从三个维

度深化效能：其一，依托自治地方资源管理权的制

度优势，强化空间治理的协同性，通过跨区域生态

补偿、飞地经济等机制，在保障民族地区发展权的

同时破解行政边界对资源流动的制约；其二，延伸

民族区域自治中“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核心

要义，深化文化互嵌的社会基础，在新型城镇化中

规划民族互嵌式社区，培育兼具文化尊重与日常

交往的“邻里式团结”纽带；其三，激活民族区域自

治内含的共同体建设功能，创新话语体系，将民族

团结叙事从历史记忆拓展至共同未来，通过凸显

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门户功能，构建

制度实践与民族复兴的战略衔接。这些探索既承

继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

民族平等”的双重初心，又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回

答了“制度如何通过自我完善持续证成其正当性”

这一根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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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itimacy of China's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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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upon historical insights from the 1950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and polit‐

ical rationale behind China's system of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The study contends that the essence of ethnic re‐

gional autonomy in new China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Western notions of "decentralization" or "adversarial autono‐

my", but rather, it embodies a "cooperative autonomy" that transcends historical constraints, fosters equality and uni‐

ty, and serves the broader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examining policy documents and leadership discourse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system's dual legitimacy: at the value

level, it strives to eliminate ethnic divisions and forge a "great ethnic family";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transcends tra‐

ditional Western ethnic boundaries through centrally-guided regional autonomy arrangements, emphasizing the mod‐

ern ideal of shared development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thnic re‐

gional autonomy bears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establishment process adheres to a consultative gover‐

nance model under central oversight, with autonomous region boundaries not determined by ethnic population pro‐

portions but rather by consideration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China's system of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is fundamentally a politically designed system oriented towards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transcending both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systems of past dynasti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style multi-ethnic federalism. It offers an institutional paradigm centered on "shared development" for the modern

governance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boos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Ethnic Cooperation, Legitimacy,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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